附件：
  溧水区2024-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政策文件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38号）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二、片区基本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划定1个片区，总规模约40.6468公顷，位于永阳街道，四至范围东至栖凤南路、南至乐亭巷、西至开发边界、北至大西门街，涉及永阳街道城郊社区，具体范围详见附图。
三、片区开发必要性
1、有利于落实战略引领，引导国土空间资源高效配置 
成片开发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突出规划引导，改变以往以投资项目为主导、跳跃式（插花式）布局的土地供应机制，引导建设行为集中布局、空间资源高效使用，达到“征一片、建一片、成一片、活一片”的发展目标，从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落实国家的新发展理念。
2、有利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助力溧水副城功能完善
本方案处于溧水副城城镇集中建设区范围，属于溧水副城城西重点城镇板块。片区范围内零星存在的耕地已不适合耕种，该片区周围以建成的居住区、老城区为主，实施土地征收主要用于居住、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溧水副城城镇结构完善、城市服务品质提高和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3、有利于农贸市场转型，完善农产品物流零售体系
本次方案范围内现状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亟需提档升级，针对原地块进行拆除重建，新建的农产品综合物流交易中心将完成全区农副产品由零售向批发物流配送的转型，进一步释放社区菜场零售功能，从而构建科学、高效的农副产品物流零售体系，多层次满足居民对农副产品的品质需求，为全民社区服务提供土地要素保障。
四、建设实施计划
本方案实施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计划在5年内完成项目实施。
五、规划符合性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南京市溧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符合《溧水区2024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2、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本方案符合报批版《溧水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明确的城镇发展格局，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管控要素。
3、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属于城市新区类型，公益性用地比例为49.35%，达到《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38号）规定的比例要求，不存在不予批准的情形。
六、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3〕12号）《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宁政规字〔2024〕1号）《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溧水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溧政规〔2024〕2号）《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溧水区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溧政发〔2020〕128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落实征地补偿安置，相关补偿款及时到位，充分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程序，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七、结论
《溧水区2024-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符合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和市规划资源局明确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附图: 
[bookmark: OLE_LINK5]溧水区2024-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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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范围以最终批复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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